
資料文件  
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—  
第二階段社區參與活動的報告和建議發展計劃圖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向 議 員 簡 介 「 邊 境 禁 區 土 地 規 劃 研 究 」 ( 下 稱 「 研

究 」 )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的 結 果 ， 以 及 為 該 區 制 定 建 議 發 展

計劃圖作為制定法定規劃圖則的基礎。  

背景  

2 .  我 們 進 行 研 究 的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時 ， 曾 於 二 零 零

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就 為 從 邊 境 禁 區 釋 出 的 土 地 而 擬 備 的 發 展

計 劃 草 圖 ， 諮 詢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(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

C B ( 1 ) 3 9 6 / 0 9 - 1 0 ( 0 7 ) ) 。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期 間 ， 我

們 舉 辦 了 一 連 串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， 包 括 簡 介 會 、 公 眾 論 壇 和 實 地

考 察 。 共 接 獲 3 7 份 書 面 意 見 ， 有 關 意 見 已 上 載 至 研 究 的 網 頁

(http://www.pland.gov.hk/pland_en/misc/FCA/frontier_chi/frontier_c.htm)。  

主要的公眾意見  

3 . 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所 收 集 的 公 眾 意 見 普 遍 認 為 發 展

計 劃 草 圖 的 建 議 方 向 正 確 ， 力 求 根 據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， 在 發 展

和 保 育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。 不 過 ， 一 些 團 體 及 個 人 對 發 展 計 劃

草圖提出下列意見：  

( a )  僅 預 留 少 量 土 地 用 作 發 展 ， 可 能 會 不 利 於 加 強 與 深 圳 的

融 合 和 聯 繫 。 部 份 人 士 促 請 當 局 在 這 具 策 略 性 的 邊 界 地

理位置，進行更多高科技和商業發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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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由 鄉 事 委 員 會 代 表 的 區 內 居 民 認 為 ， 把 他 們 的 土 地 指 定

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或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的 做 法 並 不 公 平 。 他

們要求當局給予賠償或發展機會；  

( c )  環 保 團 體 擔 心 ， 在 邊 境 禁 區 的 土 地 釋 出 後 ， 違 例 發 展 可

能 會 侵 入 該 區 ， 自 然 環 境 因 而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他 們 建 議 限

制 重 型 車 輛 進 入 該 區 ， 以 防 止 非 法 傾 倒 活 動 。 他 們 也 認

為 ， 蠔 殼 圍 地 區 的 擬 議 公 私 營 界 別 合 作 模 式 不 能 有 效 達

到 保 育 的 目 的 。 反 之 ， 他 們 建 議 當 局 進 行 收 地 和 非 原 址

換地，以便進行保育；以及  

( d )  原 居 民 村 村 民 要 求 當 局 根 據 2 0 年 或 以 上 的 小 型 屋 宇 需

求 ， 擴 展 鄉 村 式 發 展 的 用 地 ， 而 不 是 按 現 行 的 做 法 ， 以

1 0 年的需求為依據。  

對公眾意見的回應  

4 .  對於接獲的公眾意見，我們的主要回應概述如下：  

( a )  由 於 研 究 範 圍 位 處 禁 區 ， 該 範 圍 內 廣 泛 地 區 的 自 然 環 境

一 直 得 以 保 存 ， 在 生 態 和 景 觀 方 面 均 有 很 高 的 價 值 。 研

究 範 圍 大 部 份 為 魚 塘 、 山 地 、 自 然 景 觀 區 、 風 水 林 、 墓

地 和 河 流 ／ 溪 澗 ， 它 位 處 北 面 高 度 都 市 化 的 深 圳 市 和 南

面 現 有 的 新 市 鎮 及 擬 議 的 新 界 東 北 新 發 展 區 之 間 。 研 究

範 圍 應 避 免 過 度 發 展 ， 以 防 止 城 市 用 地 無 序 的 擴 展 ， 並

保 存 現 有 的 生 態 資 源 和 鄉 郊 環 境 。 這 並 配 合 「 香 港

2 0 3 0 」 研 究 為 全 港 發 展 制 定 的 策 略 性 規 劃 大 綱 ， 把 新 發

展 區 及 在 市 區 和 新 市 鎮 內 騰 空 及 未 予 充 分 運 用 的 土 地 訂

為優先發展區；  

( b )  在 保 育 生 態 和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地 區 的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建 議 善

用 空 置 土 地 或 荒 廢 農 地 ， 在 研 究 範 圍 內 適 當 的 位 置 進 行

規 模 和 形 式 合 宜 的 發 展 。 例 如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馬 草 壟 興 建

生 態 旅 舍 ， 在 缸 瓦 甫 和 恐 龍 坑 進 行 住 宅 發 展 ， 在 鄰 近 往

返 口 岸 的 主 要 道 路 附 近 的 發 展 走 廊 設 置 跨 界 貿 易 ／ 物

流 、 商 業 和 購 物 、 娛 樂 、 休 閒 和 旅 遊 等 用 途 。 發 展 走 廊

亦 可 納 入 多 種 用 途 ， 包 括 高 科 技 、 商 業 和 創 意 工 業 。 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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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的 土 地 用 途 大 綱 可 因 應 香 港 長 遠 發 展 需 要 的 轉 變 ， 在

將來再重新研究；  

( c )  在 研 究 完 成 後 ， 我 們 會 制 定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， 把 圖 則 所 涵

蓋 的 地 區 納 入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管 制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當

局 會 考 慮 實 施 妥 善 的 交 通 管 制 措 施 。 擬 議 的 公 私 營 界 別

合 作 模 式 可 在 不 影 響 有 關 地 區 生 態 價 值 的 前 提 下 ， 作 為

考 慮 在 私 人 擁 有 的 土 地 進 行 適 當 發 展 的 機 制 。 此 舉 符 合

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， 根 據 這 項 政 策 ， 當 局 可 採 用 管 理 協 議

和 公 私 營 界 別 合 作 模 式 ， 新 田 和 蠔 殼 圍 是 新 自 然 保 育 政

策下被列為 1 2 個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之一；以及  

( d )  參 照 1 0 年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以 劃 定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

的 做 法 符 合 現 行 政 策 。 在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的 擬 議 「 鄉 村 式

發 展 」 地 帶 內 ， 已 預 留 足 夠 土 地 應 付 1 0 年 的 小 型 屋 宇

發 展 需 求 。 我 們 會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按 需 要 檢 討 「 鄉 村

式發展」地帶的界線。  

建議的發展計劃圖  

5 .  我 們 在 考 慮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所 接 獲 的 公 眾 意 見 後 ， 在 為 研

究 範 圍 擬 備 建 議 的 發 展 計 劃 圖 時 ， 曾 進 行 進 一 步 技 術 評 估 ， 並

按 需 要 修 訂 若 干 建 議 ， 以 達 至 在 發 展 和 保 育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的 目

標 。 建 議 的 發 展 計 劃 圖 (圖 1 ) 建 議 採 納 可 持 續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保

留 現 有 的 鄉 郊 風 貌 和 尊 重 當 地 的 傳 統 及 生 活 方 式 ， 又 不 破 壞 生

態 和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區 。 願 景 是 把 研 究 範 圍 保 留 為 自 然 保

育 、 文 化 遺 產 及 可 持 續 用 途 地 帶 。 研 究 範 圍 的 東 部 和 西 部 建 議

作 自 然 保 育 、 靜 態 康 樂 和 旅 遊 用 途 ， 中 部 則 進 行 低 密 度 住 宅 和

文 化 旅 遊 發 展 ， 以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。 研 究 範 圍 中 部 有 零 散 的 村 落

和 農 地 ， 亦 可 用 作 推 廣 休 閒 農 業 、 農 業 旅 遊 和 各 類 戶 外 康 樂 活

動，以振興當地的經濟。  

6 .  為 了 充 分 利 用 接 近 口 岸 的 優 越 地 理 位 置 ， 發 展 計 劃 草 圖

建 議 沿 着 落 馬 洲 和 文 錦 渡 附 近 的 主 要 跨 界 交 通 通 道 闢 建 發 展 走

廊 。 擬 議 的 落 馬 洲 發 展 走 廊 具 有 潛 力 闢 設 商 業 、 購 物 和 娛 樂 設

施 ， 為 落 馬 洲 河 套 區 的 發 展 提 供 支 援 。 擬 議 的 文 錦 渡 發 展 走 廊

可 發 展 作 各 種 跨 界 支 援 服 務 和 後 勤 用 途 ， 以 滿 足 香 港 及 深 圳 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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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的 需 要 。 日 後 亦 可 沿 着 連 接 蓮 塘 ／ 香 園 圍 新 口 岸 的 主 要 道 路

物色同類發展走廊。  

7 .  除 了 跨 界 貿 易 ／ 物 流 、 商 業 和 購 物 用 途 外 ， 建 議 的 發 展

計 劃 圖 已 按 照 公 眾 在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所 提 的 建 議 ， 在 擬

議 的 發 展 走 廊 加 入 更 多 高 增 值 用 途 ， 如 高 科 技 工 業 和 創 意 工

業 。 除 上 文 第 4 ( b ) 段 所 述 的 生 態 旅 舍 及 住 宅 發 展 外 ， 我 們 亦 已

在沙頭角劃定額外的 1 2 公 頃 土 地 ， 用 作 康 樂 用 途 ， 以 配 合 一 項

私 人 提 出 的 建 議 。 這 項 建 議 大 致 符 合 研 究 的 規 劃 願 景 和 要 求 ，

利用荒廢農地推動休閒和環保農業及文化和康樂旅遊。  

未來路向  

8 .  我 們 會 根 據 建 議 的 發 展 計 劃 圖 ， 為 將 從 邊 境 禁 區 釋 出 的

土 地 制 定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。 並 會 在 這 些 土 地 從 邊 境 禁 區 釋 出 前 ，

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條 文 展 示 有 關 法 定 圖 則 。 任 何 就 邊 境

禁 區 土 地 用 途 建 議 提 出 的 進 一 步 意 見 ， 將 會 在 法 定 規 劃 過 程 中

考慮。  

 

附件  

圖 1  建議的發展計劃圖  

 
 
發展局  
規劃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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